
 

 

  关于提高东北财经大学管理科学与工程专业 

博士生培养质量的暂行办法（2019 修订稿） 

为了有效提高管理科学与工程学科博士生培养质量，促进管理科学与

工程学科博士点建设，采取若干加强和完善博士生培养质量的管理措施，

从源头抓起，加强制度建设，坚持宁缺毋滥、宽进严出的原则，从严把关。 

一、博士生招生 

第一条  管理科学与工程专业博士生招生坚持宽进严出、宁缺毋滥原

则。 

第二条  实施博士生劝退制度。劝退适用于下列三种情形：博士生在

读时间超过八年、在读期间未经导师允许擅自离开学校参加工作、不具备

科研潜力完成博士学位等。对符合上述任一情况的博士生，建议劝退。 

二、博士生培养 

第三条  博士生培养采取导师组和学术研讨会形式。 

第四条  博士生必须定期参加导师组的学术研讨活动，并在预答辩前

需要面向全院博士生导师和博士生进行一次公开学术报告，报告内容应与

研究内容相关。其中，完成课程学习阶段的博士生，需要定期参加导师组

的学术指导活动，同时每年末提交《在职博士生本学期研究进展报告》，经

导师签字同意备案，作为博士生申请开题和答辩的主要条件之一。 

第五条  未经导师允许，博士生投稿时不得擅自添加导师为论文作者

和标注相应的课题资助；博士生严禁抄袭、剽窃、一稿多发、代写（发）



 

论文等学术不端行为，一经发现并经过学术委员会讨论确认后，开除学籍，

并视情节严重程度给予导师警告、限招和停招等处分；博士生就读期间取

得的研究成果版权属于东北财经大学。 

第六条  博士生就读期间需要修满“学术实践课程”并通过考核。“博

士生学术实践课程”包括主讲公开学术报告、参加院内外学术报告（院内

报告不少于 5次）、参加国内外学术会议等三项内容，课程结业要求每项内

容至少参加一次，一共参加 10次活动。 

第七条  博士生应在第四学期前进行毕业论文开题工作。专家组成员

由 3-5 人构成，均需具有副教授以上资格。开题报告实施无记名投票，评

议结果包括通过、做出重大修改后通过和不通过三种。其中，任一专家评

价未通过者，推迟三个月后博士生方可重新申请开题报告；做出重大修改

后通过者，需要在三个月内针对委员会提出的修改意见进行修改，并进行

通讯评议，通讯评议未通过者需要重新申请开题报告。 

三、博士生毕业论文 

第八条  规范答辩的组织和流程。博士生毕业论文答辩环节包括资格

审查、预答辩、学校外部盲审/学院组织校外专家盲审、正式答辩、院学位

委员会评议等五个步骤。缺少任一环节则视为答辩无效。 

第九条  资格审查。学院研究生秘书负责博士毕业论文资格审查工作，

具体内容包括论文排版格式审查和攻读学位期间发表学术期刊论文篇数审

查。根据《学院认定中英文期刊目录（2019修订版）》和《学院认定研究生

重要期刊目录》，博士生毕业资格审查在达到学校有关标准后，需要同时满

足如下两个基本条件： 



 

（1） 至少发表（或录用）1 篇学院认定中文 A 类（或外文 B 类）及其

以上；或者 2篇中文 B类（或外文 C类）及其以上；2015年入学

前博士生可以要求 3篇学院认定 C类及其以上期刊论文。 

（2） 英语考生需要有一篇外文期刊或会议论文发表（或录用）。 

第十条  预答辩。通过资格审查后，导师签字同意进入预答辩环节。

导师提出预答辩委员会建议名单，院学术委员会审核通过后组建预答辩委

员会。预答辩未通过者三（六）个月以后方可组织下一次预答辩。 

第十一条  学校外部盲审/学院组织校外专家盲审。通过预答辩环节

后，院学术委员会负责在知名院校相关博导中，筛选 3 名外校专家双向匿

名送审，进行论文整体质量评价，导师回避该筛选环节。任一送审意见为

质量不合格者返回修改，并且三个月后方可重新组织预答辩。该工作环节

与学校外部盲审同步进行。 

第十二条  正式答辩。外部送审通过后，方可组织正式答辩。博士生

毕业论文答辩须经过本人申请、导师同意后提出答辩委员会建议名单，院

学术委员会审核通过后组建答辩委员会。答辩未通过者六个月以后方可组

织下一次答辩。 

第十三条  院学位评定分委员会评议。正式答辩通过者，答辩意见“优

秀”原则上无争议通过评议；其它答辩结果则需要提交院学位委员会讨论，

结合外审意见和答辩意见提出修改方案，修改时间不低于 1 个月，并将修

改结果提交给指定的院内专家（应为学术委员会成员）负责审查。审查通

过后，方可提交学校学位委员会。 

第十四条  在博士学位论文答辩中，对于存在较大问题的论文，虽通



 

过答辩，但成绩为合格的学位论文，暂时不提交学位会讨论，不授予学位。

要求其继续完善论文，待其完善后的论文通过评议组审核，并通过论文查

重检测，方可提交院学位委员会和学校学位委员会申请授予学位。 

第十五条  本决议经院学术委员会讨论通过，从 2019年开始执行。针

对 2018 年（含）之前入学的博士生，毕业资格审查仍按照 2016 修订版执

行。 

第十六条  本文件由管理科学与工程学院学术委员会负责解释。 

 

 

 

东北财经大学管理科学与工程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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